附件4:
无拖欠工程款与农民工工资承诺书

为全力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，严格落实《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》和《贵州省贯彻落实<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>实 施意见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根据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要求，结合我单位承租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，特对项目工程款与农民工工资支付作如下郑重承诺：
一、我单位保证运营的该园区项目修缮、装修改造等工程款及时结清，不发生任何拖欠工程款与农名工工资行为。
二、严格执行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《贵州省贯彻落实<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>实施意见》等相关文件规定中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制度，履行好修缮、装修改造主体单位责任，监督管理分包单位劳动用工，保证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，坚决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发生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我单位承诺按相关规定提供农名工维权通道，接受行业或招租方等主管部门的检查抽查，如因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或处置不到位，引发农民工、分包单位等聚集上访闹访、舆情炒作等恶性事件发生的，我单位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。
特此承诺！
承诺方（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：
日期： 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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